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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1998年假期（修訂）條例草案》 

 

 謝謝你昨天的來信。經考慮了你所提出的各點後，我仍然認為梁耀忠

議員所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全委會修正案＂），並不具

有第 57(6)條所指的由公帑負擔的效力。  

 

2. 第 57(6)條的有關部分是，“任何修正案，如其目的或效力經立法會主

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裁定為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

帑，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帑負擔，則該修正案只可由以下人士提出─＂。

此條文要求主席裁定某項修正案是否具有“由公帑負擔的效力＂。我在 7

月 23日的裁決中指出，根據此條文達致的意見並非純科學，而是我在考慮

了所有有關方面（不論是法律或其他方面）後須採取的一種平衡的做法。  

 

你信中的第4及5段 

 

3. 你 提 出 的 意 見 是 ， 梁 議 員 的 全 委 會 修 正 案 具 有 “ 由 公 帑 負 擔 的 效

力＂，因為根據《議事規則》第 57(6)條  ，“  [梁議員的全委會修正案 ]

的目的或效力，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或須由該

等收入或公帑負擔。＂你引述了厄斯金‧梅在《議會實務》（第 22版）中

所述的話，以表達你認為在評估某項全委會修正案是否具有由公帑負擔的

效力時，甚麼才是正確的做法。你所引述的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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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項建議是否｀可能引致需要擴闊先前透過法例已批准開支的目

的，或為達到上述目的潛在可能導致的開支有所增加＇（第 763及 767

頁）。＂  

 

4. 以上所引述的，是來自厄斯金‧梅第 763頁，“所涉及的開支須為全

新及性質不同”標題下的部分。該句子的全部文字現引述如下：  

 

“如果對事項有任何懷疑，而新的建議看來可能引致需要擴闊先前透

過法例已批准的開支目的，或為達到上述目的潛在可能導致的開支有

所增加（請參閱第 767頁），便須提出財務決議案。＂  

 

同一段較早的部分亦說明：  

 

“實際上，這可解釋為建議要求新的或擬增加的開支，而該等開支是

未經立法授權的。＂  

 

毫無疑問，梁議員的全委會修正案絕對與經立法授權的開支無關，故此梁

議員的全委會修正案並不屬於這類別。事實上，你所聲稱為正確的方法並

不正確，因為我認為你的意見是建基於一項不完整並斷章取義的引述。  

 

立法局主席（1995-97年）於 1996年 3月 28日所作的一項裁決的適用程度

（你信中的第 6及 7段）  

 

5. 《 1996年僱員補償（修訂）條例草案》是一項議員條例草案，該草案

擬規定僱員因損傷而喪失工作能力可獲發補償的資格由喪失工作能力三天

減至一天，以及補償額由介乎受傷前和暫時喪失工作能力期間收入的三分

之二差額增加至全部差額。你就額外開支的問題將該條例草案與《 1998年

假期（修訂）條例草案》相提並論。  

 

6. 我必須指出，倘《 1996年僱員補償（修訂）條例草案》獲通過成為法

律，則政府所須支付的額外補償，便是法定的。立法機關法律顧問正是據

此認為，儘管無法準確地預測補償所涉及的金額，該條例草案一旦獲得通

過，便會具有當時的《會議常規》第 23條所指的由公帑負擔的效力。然

而，從法律角度而言，梁議員就《 1998年假期（修訂）條例草案》所提出

的全委會修正案，並非旨在規定作出額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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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 引 述 了 立 法 局 主 席 （ 1995-97年 ） 就 《 僱 員 補 償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所作裁決的第6段。你所引述的是該段的後半部份。我現引述前半部

份： 

 

“立法局法律顧問又認為，根據《1996年僱員補償（修訂）條例草

案》所提議的改變，將導致所有僱主（包括政府在內）在法律上有責

任─ 

 

(a) 就任何使一名僱員喪失工作能力最少一天的任何損傷發放補償，

而非目前所規定合乎三天的最短期限；及  

(b) 支付介乎受傷前和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期間收入的全部差額，而非

目前的三分之二差額。” 

 

明顯地，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在作出你在信中所引述的意見前，他是確立了

一個事實，即《1996年僱員補償（修訂）條例草案》倘獲得通過，政府便

會有責任支付增加了的補償款額。你在提述以上裁決時，又再次遺漏了一

個重要及關鍵的部份。 

 

你信中的第8至11段 

 

8. 你在信中第10段說，政府用於職員的薪酬每天約為1.6億元。可是，

不論某月份是否有公眾假期，政府也有責任給予公務員該月的薪酬。即使

有額外一天的公眾假期，我也看不到為何政府會因此而有額外的薪酬開

支。為此，每天用於職員薪酬的1.6億元，不可視為額外開支。 

 

9. 有關你指出須支付逾時工作津貼以補回該天額外的公眾假期，《公務

員事務規例》第547條清楚列明： 

 

“公務員不得視公眾假期為一種權利。部門首長或其他負責人員可要

求公務員在任何公眾假期工作；有關人員如果不遵守這項指令，可構

成一項違紀行為。不過，公務員如須在公眾假期工作，應獲補假；如

果 當 局 不 能 給 予 補 假 ， 而 該 員 又 符 合 資 格 ， 則 可 發 給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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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有足夠理由須給予逾時工作津貼，該類津貼已包含在核准開支預

算中有關的開支總目下分目第002項津貼中。 

 

10. 你引述厄斯金‧梅第767頁以支持你認為梁議員所提出的全委會修正

案是具有由公帑負擔的效力（須得到“財務決議案”授權）的論點。厄斯

金‧梅第767頁有關的一段所提的是法定津貼，而逾時工作津貼並非法定

津貼。 

 

11. 你提出梁議員的全委會修正案可能具有導致政府減損生產力的效力。

這論點是關乎梁議員的全委會修正案的優劣，應由議員考慮，而非由我裁

決。正因如此，我在裁決的第20段說明，就該條例的內容而言，納入生產

力及賺取收入的能力作為考慮的因素是不適當的。 

 

12. 你亦提出政府在收入方面會有所損失，並舉例說由於這一天的額外公

眾假期，從股票交易所得的印花稅便可能會有所損失。一般而言，徵款法

例並不會對可獲取的款額作任何保証。該等法例只會訂明徵款的條件，以

及應按甚麼比率繳付。你的論點，須假設每天的交易額是均勻的，方能成

立。不過，這假設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須繳付印花稅的交易數量會有增

減，並受很多因素影響。我認為並無合理理由確定梁議員的全委會修正案

必定會導致政府收入按年計算有所損失。 

 

你信中的第12至14段 

 

13. 我認為你信中的第12至14段各論點與我所作的裁決並無任何關連。我

的裁決中並無建議政府應如何採取及採取甚麼政策，亦無建議政府官員應

如何行使酌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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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中的第15段 

 

14. 上文第9段已處理了你提出的各點。 

 

 

15. 謝謝你請我重新考慮我的裁決。雖然你在最近的函件中，列出了更詳

細的資料，但卻沒有提出具關鍵性的新理由。因此，我仍然認為，梁議員

的全委會修正案並不具有《議事規則》第57(6)條所指的由公帑負擔的效

力。 

 

 

 

 

 立法會主席  

 范徐麗泰  

 

1998年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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